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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募REITs名称 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中航京能光伏REIT 

公募REITs代码 508096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3年3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
引第5号——临时报告（试行）》等法律法规以及《中航
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中航京能光伏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本基金基础设施项目包含两个子项目，分别是位于榆林市榆阳区小壕兔乡的榆林市榆

阳区300MWp光伏发电项目（简称“榆林光伏项目”）和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淅河镇的湖北

晶泰光伏电力有限公司100MWp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简称“晶泰光伏项目”）。本次经营

情况变动涉及的主要为榆林光伏项目，运营管理机构为内蒙古京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运营管理机构”）。 

2024年4月13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航京能光伏封闭

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底层项目公司2024年第1季度经营情况的临时公告》，本基金项

下榆林光伏项目2024年第1季度因自然环境、设备故障等因素造成结算电量下降，从而使

得主营业务收入（未经审计）同比降低21.42%。目前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1、保险理赔已获确认 

榆林光伏项目2023年第4季度末发生的设备故障，已于2024年第1季度初完成设备故障

维护工作并恢复至正常生产经营状态。基于项目公司2023年机器损坏险及其项下营业中断

险，基金管理人及运营管理机构就本次设备故障引发的经营性收入损失与保险机构开展理

赔沟通，确认该设备故障属于保险理赔范围。2024年6月19日，依据相关保险条款，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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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项目公司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就本次事项签订了《赔偿确

认书》，核定项目公司最终将获取设备受损、营业中断损失等相关赔偿金额共计427.32万

元。 

2、生产经营情况已恢复 

进入春夏交替季节后，光辐照量有所上升，且积雪及沙尘天气已消除，自然环境条件

良好，有利于光伏项目的电力生产。2024年4-5月，榆林光伏项目月均上网电量0.48亿千瓦

时，同比上涨31.14%；月均结算电量0.47亿千瓦时，同比上涨30.93%。2024年1-5月，榆林

光伏项目年度累计上网电量2.03亿千瓦时，同比上涨0.13%；年度累计结算电量1.99亿千瓦

时，同比上涨0.05%。基金管理人及运营管理机构参考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榆林供电

公司1-5月上网电量购销确认单确认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经年度审计后的数据为

准。 

本次保险理赔获取的相关赔偿金额427.32万元，将在赔偿金额到账后全部纳入2024年

度的可供分配金额的计算，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分派率。同时，电力

生产表现恢复正常，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积极影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地面光伏项目的发电量主要受光资源、天气变化等自然环境因素

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波动属正常情况。4-5月进入春夏交替季节后，白昼时间延长，太

阳高度角上升，光辐照量有所上升，自然环境较冬季更有利于光伏项目的电力生产。光伏

电站短期内的电力生产表现无法代表全年情况，最终实际发电情况将受实时自然环境变化

和电力调度等情况综合影响，请投资者理性分析与投资。 

在自然环境及跨季节太阳辐射条件变化等不可控因素影响下，基金管理人及运营管理

机构将持续关注气象变化，优化发电效率，做好安全生产及运营管理工作，持续保证项目

稳定运行。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请发送邮件至IR_REITs@avicfund.cn进行相关咨询。 

截至目前，本基金投资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购买基金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谨慎选择，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1日 


